




高新区推进集体协商工作现状分析
高新区总工会根据市总工会2024年3月份下发的《关于做好全市建会企业集体协商工作开展情况摸底调查的通知》要求，对区内建会企业进行了全面摸排，高新区非公建会企业716家，百人以上企业102家，有意向签订集体合同的51家，截止目前已完成集体合同签订的9家，涵盖职工4995人。

存在的问题

在对百人以上100余家非公建会企业线上线下摸排的过程中发现企业集体协商过程中普遍存在以下问题：一是不愿谈。在摸排中发现30余家企业存在“不愿谈”的问题。由于缺乏对集体协商机制的理解和重视，许多企业和职工在面临工资、福利等问题时，往往选择仲裁或诉讼等事后补救手段，而不是通过集体协商来预防或解决纠纷。部分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担心集体协商会增加成本，影响企业效益，导致参与积极性不高，一些企业甚至将集体协商视为形式主义，缺乏实际行动，不愿开展集体协商。二是不敢谈。20余家企业存在“不敢谈”的问题。一些职工认为自己处于弱势方，认为开展集体协商是搞形式、走过场，担心自己的诉求无法得到有效回应，甚至害怕因此遭受企业管理层的打击报复，怕企业裁员、怕下岗失业，从而对集体协商缺乏信心和动力，不敢提出协商要求。三是不会谈。80余家企业存在“不会谈”的问题。集体协商是一项政策性、专业性比较强的工作，企业在协商时“不会谈、不懂谈”的现象比较普遍，加上工会组织对集体协商的宣传引导和培训指导不够，企业和员工在集体协商过程中对政策、法律法规不熟悉、不理解，缺乏专业知识和谈判技巧，遇到问题时未能得到及时和专业的指导，导致协商过程效率低下，甚至出现僵局。四是执行不到位。在摸排过程中发现，已到期的集体合同中有70%的存在执行不到位的问题。在集体协商过程中，部分企业在签约程序和具体要求等方面还不够规范，在工作上被动应付，重签约轻履行、重形式轻内容，存在走形式、走过场的情况，没有真正解决职工最关心的工资标准、增长幅度、福利待遇等关键问题；集体合同签订后还存在履约和监督落实不到位的情况，在合同执行上大打折扣，导致集体协商效果欠佳。

工作措施

集体协商不是“零和博弈”，而是共商共建、互利共赢。高新区通过以下措施解决集体协商工作中的痛点、难点。

（一）健全制度，扩面提质筑基石。高新区逐步建立和完善集体协商制度，成立专项工作小组，明确工会组织和劳动保障部门职责，建立裁调对接机制，推行工会劳动法律监督“一函两书”制度，形成集体协商长效机制，形成上下联动、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因企制宜”建机制，工会组建、民主协商、职代会同步推进，建会建制协商联动，力促集体协商工作扩面提质增效。制订郑州高新区集体协商工作计划，强化职责分工，细化目标任务，定期召开全区集体协商工作座谈会，形成集体协商月例会工作制度，形成齐抓共商的工作氛围，对集体协商工作进行全面推进。鼓励国有企业发挥示范带头作用，争取年底前国有企业全覆盖，集体合同签订率100%。以非公党建工作为抓手，指导企业依法开展集体协商活动，推动提升非公企业集体协商覆盖率，确保在年底前，区内百人以上规上企业集体协商制度覆盖率达到90%。下一步，结合市总工会“智慧工会”系统，开发具有高新区特色的“智美高新总工会”，从法律知识宣传、集体协商工作宣传、集体合同模板下载，到集体合同签订上传，集体协商指导员初步审核，反馈指导意见，流转高新区总工会、人社劳动部门终审签批，到最终的集体合同备案，做到工作留痕可追溯，实现集体协商工作闭环管理，减少企业负担解决人员不足的问题，大大提高工作质量和效率。
（二）深化认识，强化培训促提升。加强工会干部、专兼职指导员、协商代表的培训，围绕集体协商的基本概念、主要程序、要点、注意事项等内容进行专题培训，解决“不会谈、不敢谈”的问题，到年底确保所属辖区职工对集体协商知识的基本了解率达到90%以上。把集体协商月例会开成解决问题的大会，开成提升业务能力的大会，以会代训，结合真实案例，选树集体协商典型，在月例会上推广示范，讲解最新政策和法律法规，培训协商程序和谈判技巧，对集体协商工作中普遍存在的困惑针对性辅导，不断提高协商代表的履职能力和协商谈判水平。成立集体协商指导员队伍，充分发挥4名集体协商指导员作用，以办事处为单位分片包干，采取“走下去，请上来”的办法深入企业。高新区4名指导员始终活跃在集体协商工作第一线，先后5次深入顺丰、中通、圆通、韵达、信和混凝土、郑州科丰混凝土、西马现代物流等20余家企业实地调研，就劳动报酬、劳动休假、奖惩制度、职工福利待遇等内容与企业交换意见，着力解决企业如何选择协商议题、协商代表选举、把握协商重点等问题。

（三）加强督导，分类施策抓落实。以集体协商月例会为抓手，每月邀请辖区30家“规上”企业、重点项目企业、“专精特新”企业等重点企业参会，建立集体协商台账，动态管理，完成一批，补充一批，指导一批，落实一批，每月主席办公会汇报进展，针对仍未开展的企业再次发出要约，高新区总工会深入企业一对一针对性辅导，争取年底完成51家企业集体合同签定。2024年以来，高新区已召开3次集中签约月例会，参加人员150余人次，目前已有9家企业通过月例会完成集体合同签订。建立集体协商工作督导机制，坚持定期深入一线检查指导集体协商工作，监督已签约建制企业严格履行合同条款，督促合同续签、重签和审查报备工作，监督合同履行过程，广泛听取职工对集体协商过程和形式的意见建议，针对问题及时整改。充分发挥基层工会、职代会的民主管理职能，对生效协议履行情况进行督办，让集体协商真正惠及职工、利企发展。

（四）广泛宣传，凝聚合力强共识。充分利用各种宣传媒介，采用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开展多渠道、多形式的宣传活动，要求各办事处每年至少举办1场集体协商宣传活动，确保覆盖区内80%以上的企业和职工。通过微信工作群、公众号等途径，扩大宣传覆盖面，发布集体协商相关信息和成功案例，树立先进典型，发挥榜样示范作用，引导企业和员工积极参与集体协商，形成良好的社会氛围，8月底前，培育选树1家企业集体协商示范点、1个行业（区域）集体协商示范点、1家非公有制企业指导集体协商工作经典案例。重点宣传开展集体协商对促进企业发展、维护职工权益、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的重要作用，为集体协商工作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努力构建调整薪资要协商、化解劳动关系靠协商的思想共识。

下一步，高新区将始终坚持以集体协商工作为重要抓手，以维护职工合法权益为工作目标，以构建稳定和谐劳动关系为重点，擦亮“工”字招牌，提升服务质量，促进集体协商提质增效，真正实现企业、职工协商共事、机制共建、效益共创、利益共享，协同联动合力推进高新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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